
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制定 

民國 109 年 3 月 24 日修訂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私 立 真 愛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學生實習辦法

壹、宗旨

  為配合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學生實習課程，提供在校學生瞭解本

會服務對象之社會工作及長期照顧服務實務工作，以其理論與實務相印

證，並培養該領域之實務人才，特制定本辦法，提供國內外大專院校學

生與研究生至本會進行實習與研究工作。。

貳、申請資格

學年度 實習資格

各校四年制大學部/學分

班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之

學生

修習過下列課程者為佳：

1.個案工作

2.團體工作

3.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4.老人社會工作

5.社區工作

各校四年制大學部/學分

班長期照顧相關領域之

學生

須具備以下資格之一：

1.具照顧服務員訓練合格證書

2.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1. 原則上，若學生實習條件符合，社工實習則每校以接受 1 至 2 名學

生為原則，長照服務實習則每校以接受 4 名學生為原則。

2. 為求進度以及實習督導帶領實習之品質，實習資格條件限制，若造成

貴校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叁、實習期間及時數：

暑期實習
每年七月至八月，共計八週，達 320 小時。 
（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各學校規定之時數）

期中實習
每週時數由各單位決定，實習週數依學校學期制，

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各學校規定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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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習申請流程：

伍、申請時間

收件截止日 面試完成日

暑期實習 2/28 3/31 

期中實習(上學期) 4/30 5/31 

期中實習(下學期) 10/31 11/30 

陸、 實習內容：依學生之程度及學程所需酌情安排下列項目

1. 實習內容：認識機構、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

2. 認識機構：包括基金會及工作站之歷史沿革、宗旨、組織與功能、服

務精神與規範、服務項目、生態環境、未來工作發展等。

3. 個案工作執行方式：實際了解長照服務流程、個案觀察與見習、陪伴

訪視，並完成分派之個案記錄。（分有社區式、居家式與綜合式服務）

4. 團體工作執行方式：照顧服務之活動企劃與執行、家屬支持團體、休

閒輔導、戶外活動（活動設計、團體觀察記錄）。

5. 社區工作執行方式：社區資源連結、社區參訪及社區資源盤點。

6. 教育宣導工作之觀察見習以及基金會活動之參與。

詢問本會實習生招募需求 

1. 申請資料：詳財團法人台中市私

立真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實習申請表』

2. 請以公文函向本會提出實習申請。

3. 聯絡方式：如實習申請表所示。

符合資格者 

由本會聯繫訂定面試時間 

錄取者由本會行文回覆接受實習 

並繳納實習行政費 1,000 元/次

學生向學校提出至本會實習

的申請書並由學校發出公文 

學生提出書面申請  

面談  

確認/通知實習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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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習生甄選與面談：

1、目的：為達到實習之預期效果，在正式實習前舉行個別面談，讓學生與

機構雙方直接溝通，相互了瞭解彼此的期待。

2、內容： 
 解釋面談目的，增進雙向溝通及瞭解，使學生及機構做適當決定。

 瞭解學生選擇本會之實習動機，及對本會之瞭解程度。

 瞭解學生過去之實習與社會服務經驗（包括實習機構類別、服務內

容、與督導之關係、專業學習及參與社團經驗、擔任志工經驗等）。

 學生之自我認識：本身之專才、優缺點等。

 學生對實習之期待。

 介紹機構的性質、工作員之角色與職責。

 回答學生有關實習之相關問題。

3、 甄選標準： 
 專業知識及服務熱忱。

 自我表達能力。

 組織及分析能力。

 自我開放：具有開放的學習精神與態度。

捌、實習評核：

1、 評核方式：以繳交各項記錄、報告以及參與活動之情形等表現為考核

參考，若是有選擇居家服務實習，請查閱居家實習執行

辦法。

2、考核項目： 
(1) 出席狀況：出席與請假情形、遲到與早退情形。

(2) 實習態度：學習動機、主動性、積極性、對問題之關心、專業熱

誠、敬業精神。

(3) 專業能力：助人技巧、專業倫理、處理問題之能力、記錄與教案

撰寫能力

(4) 人際關係：與機構人員、其他實習生與服務對象之互動，是否具

開放的學習精神，及與他人協調合作的意願與能力。

(5) 行政配合度：對機構政策與規定之瞭解與配合。

(6) 實習報告：是否按時繳交指定之作業、內容充實、完整、內容創

新有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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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習督導

一、 機構督導進行方式分為團體督導及個別督導：學生於實習期間，機構督

導得視實際狀況需要，舉行團體督導及個別督導，實習學生應按時參加，

無故未出席者，每次酌扣實習總分 5 分。 
二、 機構實習之機構與督導遴選原則：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或具備長

期照顧事業服務相關系所畢業，具備一年以上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

工作經驗者。

拾、實習職責及規範

一、 機構職責

1. 訂定實習方案，以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

2. 選派實習督導，以指導學生。

3. 負責帶領學生認識本會員工、環境、政策與功能。

4. 配合學習進度，提供適當實務工作機會。

5. 參與評估學生實習的進度情形，並定期督導學生。

6. 學生若有實習困難發生時，有責任通知校方。

7. 若有不適合學生實習的情形發生時，將主動與校方聯絡。

二、 督導職責

甲、 協助學生訂定實習方案，以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

乙、 參與評估學生實習的進展情形，並督導學生檢討實習得失。

丙、 學生若有實習困難發生及出席狀況有異常時，應通知校方。

丁、 填寫學生實習評估表，填妥後寄回給學校。

戊、 確認學生的實習證明書之實習項目、內容，確認無誤後協助簽章。

三、 學生職責

1. 應遵守社會工作、輔導工作之倫理守則。

2. 應遵守基金會之各項規定：

（1）應遵守基金會之作息時間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

（2）實習出勤時間：依本會之規定辦理。

（3）若無故缺席二次以上，除成績不予計算外，並通知校方。

（4）事假應徵得督導同意；請假總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

（5）服裝儀容應整潔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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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應注意辦公室之整潔、秩序及安寧。

（7）應有自動自發之精神，善用觀察力，主動積極學習。

（8） 辦公室之書籍及資料，應依照借書規則借閱，而其他公物，除非

事先徵得督導之同意，不得隨意攜出辦公室。所有借用之物品均

應於實習結束時歸還。

（9） 所有指定之閱讀報告、觀察報告、個案記錄等，需在指定時間內

完成。

（10）若有處理個案事宜，需在督導的指導下進行；若有疑問即刻與督

導討論，不得擅自做決定。

（11）完成個案記錄、工作週誌等記錄時，應簽上姓名，並經督導批閱

簽名。

（12）個案記錄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出辦公室，且不得影印私人保存。

（13）不論在實習中或實習結束後，對於實習中所服務之個案資料，應

負保密之責。

（14）應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評估報告，包括對實習過程、機構、督

導之心得。

（15）若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本會得與校方聯絡，視情況決定是否終

止該學生之實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

3. 實習生於本會實習期間，請自行加保意外險。

拾、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經本會社工相關業務人員議決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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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真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實習申請表 

一、實習時間：    學年度 

□暑期實習  □期中實習(上學期) □期中實習(下學期)

二、申請實習地點： 

□社區整合型中心 404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40 號 3 樓

電話：(04)2238-0563 唐督導 

□北區日照中心 404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38 號  
電話：(04)2238-2522 分機 20 林主任 

□居家服務中心 404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40 號 3 樓

電話：(04)3507-9336 唐社工 

□社區支援中心 404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40 號 3 樓  
電話：(04)2238-2522 分機 16 董社工 

□大里區日照中心 412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路 132 號 
電話：(04)2406-2622 劉主任 

三、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學    校 系  級 

通訊地址 電  話 

E-mail 行動電話 

四、申請資料檢核：（以下資料缺一則不予申請） 

□實習申請表 □學生基本資料（附上近期正面照）□自傳

□實習計畫 □修課記錄(成績單) □學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

□(居家)照顧服務員訓練合格證書或單一級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進入實習場域前，須提供三個月內之健康檢查報告(詳附件說明) 

※申請表格寄送後，請與欲申請實習之單位連絡人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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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真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健康檢查

依據 108 年度公告之「居家式、社區式及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評鑑基準」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長照機構內之人員（凡於機

構內之替代役或志工、學生等所有服務人員皆需納入健康檢查對象）須於

進入場域服務前完成健康檢查，檢查項目如下：

一、一般勞檢項目

1. 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及身體各系統或部位

之理學檢查。

3.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4. 生化、尿液檢查（需含尿蛋白及尿潛血）

5. 血液常規檢查（需含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6. 血糖、GPT、血清丙胺酸轉胺脢(ALT或稱SGPT)、肌酸酐(creatinine)、

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二、長期照顧機構必須檢查項目

1. 糞便檢查（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寄生蟲感染檢驗陰性）、

2. 血液 B 型肝炎抗原抗體報告

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院區

地址： 404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 500 號 

電話： (04)2203-3178 分機 525086 

以上檢查項目價格 1610 元 

健檢請先去電約時間，說明要作一般勞檢及長照項目。 

健檢須空腹八小時以上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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